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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：加入于 1997 年 9 月

5 日经国际原子能机构外交大会审议通过的《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

安全联合公约》；同时声明：  

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第 2 条(u)项以及第 27 条提及的“超越国界运输”的理

解是：作为抵达国的《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》任何缔

约方在同意来自另一缔约方的国内实体的超越国界运输前，应当向该超越国界运

输的启运国确认该超越国界运输已得到该启运国的批准。 

二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，《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

全联合公约》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。  

 

 


